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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别的判决由两起杀人案浅析影响我国刑法中的量刑因素 文

关仕平 广东广立信律师事务所 前不久，某电视台报道了一起

父亲因无法忍受儿子的虐待而杀死亲生儿子的故意杀人案，

审理法院根据《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判处这位父亲有期

徒刑三年，缓刑三年。而差不多同一时间，另一电视台也报

道了一起妻子因不堪丈夫的非人虐待而找人杀死了丈夫的案

件，审理法院也根据《刑法》第232条判处妻子死刑，缓期两

年执行。对这两起犯罪动机，情节及社会危害性极为相似的

案件，两个法院根据相同的法律却作出了天壤之别的判决，

不禁使人提出疑问：法院的量刑标准是什么？ 影响我国刑法

量刑的因素 1、量刑基准 由于量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加入了

法官的主观意愿，为了防止法官滥用和误用司法权，必须在

客观上对量刑活动加以技术上的控制，以防止人性“恶”的

一面。技术控制的有效手段之一就是比较具体适当的量刑基

准的确立。量刑基准是排除各种法定和酌定情节，对某种仅

抽象为一般既遂状态的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所判处的刑罚。

它为法官在量刑过程中提供了一种便于操作的量化技术，尽

可能地防止了量刑中的畸轻畸重现象。虽然我国《刑法》总

论中没有明确提到量刑基准，从其各论的条文中却处处见到

。《刑法》对各罪的描述都是首先定义了一般既遂状态下的

犯罪构成及法定刑，再根据情节确定从重，从轻或减轻的法

定刑。由于受事实和法律的不确定的影响，量刑基准不可能



是具体精确的唯一数值，它只能是一个幅度。但这个幅度应

是有限制的，比法定刑幅度要窄。在我国由于法定刑的幅度

过宽，对量刑基准幅度加以限制显得更加必要。但现行刑法

对量刑基准的确立却过于模糊和宽松。既没有在总论中见到

量刑基准的存在，也未在各论中将量刑基准与法定刑幅度明

显区分，使人不易识别量刑基准的存在。以杀人罪为例，法

官可以在十年有期徒刑至死刑之间自由确定宣布刑。这样判

决时就会导致同罪不同刑，而且刑法总论中的酌定情节更加

剧了这一现象的产生。本文开头的两个案例判决与量刑基准

过宽有直接的关系。同时量刑基准的过宽也诱发了另一个影

响量刑因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2、法官的自由裁量

权 在中国的古老传说中，有一种独角神兽，每当百姓发生争

讼时，它就出现，确定无理一方以角触之，疑案遂解。从古

至今在中国人们的期望中，法官就是这样的神兽，他作为公

平和正义的化身，法律的至上代言人，拥有执法的自由裁量

权。在很多西方国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既受到法律的严格约

束，同时在法律范围内法官拥有绝对独立的执法的自由裁量

权。 但中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却模糊不清，一方面刑法没有

明确承认和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但立法上的量刑基准和法

定刑幅度过宽实际给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另一方

面法律又没有在此空间内赋予法官完全独立的裁决权力，法

律建立了复杂的监督体制和法院的领导体制来制约法官的裁

判行为。这主要是从静态的司法体系和动态的司法过程加以

牵制：在人事体制上法官的产生是先由各级党委组织部确定

而后由各级人大及其党委会选举或任命；在物质分配上法院

的办公用品，设备，车辆等，法官的住房，工资和福利待遇



等均来自政府的财政。在领导体制上法院内部有层级分明的

各式各类的“长”，外部有各级政法委员会和各级党委、政

府和人大。一个法院院长在各种案件的裁判书上签字时，可

能担心因为某个案件与某个领导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被随时

调动。在监督体制上法院内部有审判委员会和审监庭，在外

部有各级人大，检察院，政府及政协：在监督方式上有一年

一次或数次或数年一次的执法大检查，又有人大及其常委会

的个案监督，以及林林总总的再审和抗诉。在如此复杂的司

法体系中，众多权力的牵制模糊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

而这种模糊的自由裁量权正是影响量刑，导致量刑中同罪不

同刑甚至是司法腐败的重要原因。 3、社会的舆论监督 近年

来舆论监督对社会生活的参与越来越深，在鞭挞社会丑恶，

揭露社会腐败方面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有崛起的社会“

第四权力”之称。它的目的在于制约权力腐化和滥用，维护

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特别是对司法的监督起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这种影响尤其反映在刑事审判的量刑上，长期以

来，法院将民愤作为量刑的重要依据。在判决书中，特别是

一些死刑判决书中，常见的话：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

愤。但是由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法律专门对舆论权利加以规

范，这种权利在不恰当地运用时会干扰司法公正，特别是在

我国这样一个历史上长期缺乏法治传统的国家，中国人对与

错的观念受二元论的影响较大，而且对于新闻媒体很多是盲

目相信和跟从。这样导致有些案件在记者的炒作下群情激愤

，而法院为平民愤不惜牺牲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当河南

的张金柱因交通肇事一案被判死刑时，他只能叹息是记者害

死了他。本文开头所引的案例也不无舆论的影响。前一案因



为忤逆的儿子恶名远扬，父亲此举在普通百姓心中是大义灭

亲，何罪之有?而且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的君臣父子的伦理

关系也对这位父亲判决不无影响。而后者发生在家中的虐待

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不足以激起民愤，而且传统的男权

思想的影响甚至可能使这位妻子被人唾骂。 规范刑法量刑因

素，实现法律公正 公正是法官存在的基石。法官作为社会终

极裁判者，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笔者认

为现阶段追求刑法上的量刑公平应主要从影响量刑的因素方

面入手，规范量刑因素，实现法律公正。这主要包括： 1．

规范量刑基准和法定刑幅度立法，完善新闻报道立法 马克思

说过：“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

，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实际的幻想。”因此在纠正量刑不公

和司法腐败时，一定首先解决立法中的问题。虽然我国立法

已摒弃“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原则，立法法也已出台，但旧

模式的法规在我国的法规体系中仍是占主导地位。法出多门

，权力界限不明，立法价值取向落后等等依然严重困绕着我

国的立法体系。在有关量刑基准和法定刑幅度的立法中，《

刑法》的原则性和概括性特点给法官留下了徇私的广阔空间

。以杀人罪为例，中国《刑法》各论中将千差万别的杀人行

为仅概括为故意杀人罪和过失杀人罪，而其量刑基准和法定

刑幅度都跨越有期，无期和死刑。在这广阔空间内法官可以

行使自由裁量权。而在以判例法为主的英美法系国家，其立

法中有关死刑的种类就达十几甚至几十种，仅故意杀人罪就

有：杀婴罪，激愤杀人罪，促成杀人罪，互殴杀人罪，防卫

过当罪，受托杀人罪等等，不同的情况又有不同的量刑基准

和法定刑幅度。美国很多州为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还专门



颁布了《统一量刑法》，联邦还成立了“量刑委员会”，颁

布了“量刑指南”。该指南将所有罪划分为43级，每罪规定

一个基本级(即量刑基准)，然后依据各种情节以加减级数。

如一级谋杀罪的基本级是43级，在达到某一从轻情节时最低

可减至33级。“而对于法定刑幅度的限制则是最高刑期不能

超过最低刑期的25％或六个月。”这与中国刑法中有期徒刑

相差5至6年的现象可谓鲜明对比。中国刑法中的这种大落差

是导致同罪不同刑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立法角度出发，精细

量刑和法定刑幅度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对纠正畸轻畸重的量刑

弊端，实现罪刑相当和司法正义有着积极的功效。 舆论是防

止司法腐败的有利武器。它对于司法监督的功能主要依靠新

闻媒体的报道。但目前由于我国的新闻舆论监督基本仍处于

无法可依的状态，而且行业的廉洁自律力越来越差，某些媒

体或个人为了追求名利而严重失实或夸张的报道干扰了法院

司法独立的权力。现在这种监督权处于一种非常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新闻记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护，围攻殴打记者的

事件屡有发生：另一方面，被监督者的人身权也时被侵犯，

状告新闻机构和记者的纠纷层出不穷。与中国不同的是，西

方很多发达国家对于新闻报道自由和私人的隐私权这两种矛

盾的权利给予了恰当的保护，特别是有关刑事案件的新闻报

道和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更有严格的规定。例如英国严禁

在刑事案件审理期间对该案件作带有评价性的报道，新闻单

位只能就客观事实作简单陈述。 2．提高法官素质，完善司

法体制 目前我国的法官素质令人担忧，虽然法官任用制度的

改革使法律界的优秀分子有机会成为法官，但占绝大多数的

法官仍是由原有体制产生的，他们中很多根本没有经过法律



专业知识的培训就操纵法律的生杀大权。这样良莠不齐的法

官素质是导致了量刑中的畸轻畸重，罪刑不相当的重要原因

之一。难怪有学者感叹：为什么不将退伍军人分配到医院而

是分配到法院?一个庸医只能害死一个或几个病人，而一个无

知的法官却使一个社会正义的基石发生动摇。在法治发达的

英美等国，不论是普通法系还是大陆法系，法官历来有职业

化传统。所谓职业化就是对法官的任选有严格的素质要求，

对法官的人数有严格的限制。职业化使法律界的精英分子成

为法官，胜任于各种复杂多便的案件的审理工作。在英国专

职法官至少要有五年以上的律师执业经历，经过推荐由首席

大法官任命。当然我们也不应该忽视英美等国对法官的素质

提出了高于一般人的要求时，也提供了丰厚的回报。法官在

社会上拥有高贵的地位，丰厚的物质待遇和显赫的社会声誉

。这样贵族化的地位使法官成为相对孤独的特殊阶层，为法

官不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最大限度地实

现法律的公平提供了有利的保障。与西方这种高投入高产出

的模式比，中国法官的待遇却不尽人意。他们与一个为柴米

油盐奔波的普通小职员没有多大的区别。试想让这样一群被

埋没于社会中的人来掌握公平与正义的裁判权，有几人能信

服呢?因此在呼吁提高法官素质的同时，也应呼吁提高法官的

待遇。当法官这一职业成为一种特殊社会阶层，真正为平凡

的人们普遍尊重和向往时，法官才能升华为人们心目中代表

公平和正义的神兽，司法的公正才能实现。 司法是否独立也

是影响法官量刑的一个重要因素。虽然司法体制改革不断，

但法官在判案时始终无法作到完全的独立。某个领导的一个

电话，一张纸条，上级法院的一番解释，新闻媒体的篇报道



都可以改变全部的判决。这都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司法未能真

正实现独立。虽然宪法赋予法院独立司法权，但千丝万缕的

其他权力却无时不在干预着司法权。我国的法制改革正如火

如荼地进行着，但仅从刑法中影响量刑的因素而言就可以看

出目前的情况不容乐观，特别是刑法赋予了法官决定公民生

命和自由的权力，如果因为不公平的量刑因素的影响而导致

错误的判决，这样，法律的公平正义就会毁于一旦。因此为

了实现法律的公平，使我国早日成为一个真正的法治国家，

加速立法执法改革，提高执法者素质势在必行。(中国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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